附件
[bookmark: _GoBack]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承办单位填写
	提案者
	吴天美
	通讯地址及
联系电话
	18079887888

	
	提案标题
	关于协调好昌江区农村公益林补贴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平衡关系的建议

	
	提案编号
	14
	办理结果分类
（A1、 A2、 A3、 
B1、 B2 、C1、 C2）
	A1

	
	承办单位
	昌江区农业农村水利局

	委员填写
	办理态度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办理结果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意见建议：

                                    提案者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1.办理结果分类标准：对已经解决、采纳或部分采纳的，标注为“A1”；对本年度内能基本解决的，标注为“A2”；对已有规定的，标注“A3”。对所提问题已列入近期工作计划，三年内能够基本解决的，标注“B1”；对已列入规划、有解决问题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标注“B2”。对暂时难以解决，但是拟在工作中研究参考的，标注“C1”；对因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或者目前条件不具备确实无法解决的，标注“C2”。2.委员意见建议须本人填写并签名；3.填写完成后，承办单位保留一份存档，一份报区政协提案委，一份报区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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